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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

承辦人：沈仕鴻
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32

傳真：02-87897614

E-mail：shs7632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10010176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機關辦理採購評選之作業程序，請妥為安排，避免機關人

員、評選委員及廠商不及因應，召集人並應妥善維持採購

評選會議秩序，俾使採購評選程序順利進行，請查照並轉

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邇來少數採購個案，因有機關未妥適安排採購評選會議作

業程序，致廠商於會場久候多時情形，且評選委員會議進

行中機關未適時維持會場秩序，發生評選委員交談或音量

過大干擾廠商簡報等，招致廠商質疑有影響評選公正性之

虞。

二、政府採購法第1條規定：「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，依公平、

公開之採購程序，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，確保採購品質，

爰制定本法。」機關基於提升採購效率、確保採購品質及

兼顧各參與者之時間成本，應妥善規劃執行細節，並應避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雲林縣政府 110/11/25

11005727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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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（亦不宜於招標文件預先載明）臨時變更原評選程序之

內容（例如若符合資格廠商家數少，將二階段評選併為一

階段），造成廠商不及因應或須在場久候之情形。

三、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第1項規定：「委員應公

正辦理評選。評選及出席會議，應親自為之，不得代理，

且應參與評分（比）。」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第8點：

「委員評選及出席會議，應全程參與......」第9點第3

項：「委員對於不同廠商之詢問及態度，不得為無正當理

由之差別待遇......」為確保評選之公正性，並避免引發

廠商質疑，廠商進行簡報時，評選委員應全程參與並專心

聆聽。召集人（依本會110年11月11日工程企字第

1100101893令修正發布之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7條規

定，為機關指派，其目的為確保評選委員會確實依議程進

行，採購評選委員依據評分項目及機關需求，務實評選可

行方案）亦應確實維持評選會議秩序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各技師公會、

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（均請轉知會員）、本會企劃處（網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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